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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示，概不對因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

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 

 

 
CHINA MERCHANTS CHINA DIRECT INVESTMENTS LIMITED 

招商局中國基金有限公司  

（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(股份代號 : 133) 

 

 

收回全部榮寶齋文化借款 

 

茲參照招商局中國基金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於 2016年 12月 7日刊發關於本公司的全

資附屬公司 — 深圳市天正投資有限公司(「天正」)與榮寶齋、榮寶齋文化有限公司

(「榮寶齋文化」)簽署關於榮寶齋文化的借款及轉股權協議(「該協議」)的公告。根據

該協議，天正同意向榮寶齋文化提供一筆為期 5 年的現金 3 億元人民幣借款，並在該

期間有權選擇將上述借款資金轉換成榮寶齋文化的股權。天正已分別於 2016 年 12 月

及 2017年 4月合共向榮寶齋文化借款 3億元人民幣。 

 

誠如本公司 2020 年年報所述，天正於 2020 年第 4 季度決定收回對榮寶齋文化的借

款。本公司宣布天正已於 2021 年 6 月 28 日從榮寶齋文化累計收回全部借款本金及相

關利息，並正式退出該協議項下的投資(「該投資」)。  

 

收回榮寶齋文化借款的理由及益處  

 

誠如本公司 2020 年年報所述，由於近年經濟環境變化導致文化藝術品市場持續低迷，

嚴重影響了榮寶齋文化業績，其上市改制進程也不及預期，天正因此決定按該協議約

定的機制並經與榮寶齋文化協商後退出該投資。本公司認為退出該投資並利用該筆資

金投資於其它新項目，對本公司及其股東而言實屬有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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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 

招商局中國基金有限公司 

董事 

王效釘 

 

香港，2021 年 7月 7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效釘先生、謝如傑先生及簡家宜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周星

先生、張日忠先生及柯世鋒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宝杰先生、曾華光先生、厲放博士及

宮少林博士。此外，諸立力先生是簡家宜女士的候補董事。 


